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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三次會議  

 

討論摘要  

 

 
1 .  「 擴 建 香 港 科 學 館 」 計 劃  

 
1 .1  委 員 備 悉 「 擴 建 香 港 科 學 館 」 計 劃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該 計 劃 以

發 揮 香 港 科 學 館 （ 科 學 館 ） 與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（ 歷 史 博 物

館）的協同效應為目的，屬綜合發展項目。  

 
1 . 2  委 員 建 議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康 文 署 ） 善 用 科 學 館 及 歷 史

博 物 館 之 間 新 建 大 樓 的 公 共 空 間 ， 譬 如 加 入 餐 廳 或 咖 啡 店

售 賣 不 同 類 型 的 食 物 ， 由 兩 館 共 用 ， 騰 出 歷 史 博 物 館 現 時

餐廳的範圍作展覽用途。  

 

 
2 .  科 學 博 物 館 的 館 藏 政 策  

 
2 . 1  委 員 備 悉 康 文 署 轄 下 科 學 館 及 香 港 太 空 館 （ 太 空 館 ） 兩 間

科 學 博 物 館 的 館 藏 政 策 ， 大 體 同 意 有 關 內 容 。 委 員 並 提 出

以下建議及意見︰  

 
( a )  康 文 署 可 考 慮 購 置 與 本 地 科 學 家 有 關 的 藏 品 ， 展 示 他

們 在 科 學 領 域 上 的 重 大 突 破 、 科 研 在 香 港 的 進 展 ， 利

用 時 間 軸 展 現 全 球 各 地 在 科 學 領 域 上 過 去 和 現 在 的 里

程碑，前瞻未來的發展，以啟迪年青人；以及  

 
( b )  據 悉 文 物 修 復 資 源 中 心 的 總 建 築 面 積 約 達 2 萬 平 方

米 ， 因 此 建 議 康 文 署 劃 出 部 分 範 圍 ， 讓 公 眾 參 觀 和 欣

賞該處各色各樣的博物館藏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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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太 空 館 展 覽 廳 重 開  

 
3 . 1  委 員 得 悉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太 空 館 展 覽 廳 重 開 當 日

吸 引 大 量 觀 眾 入 場 參 觀 ， 隨 後 就 全 新 的 博 物 館 流 動 應 用 程

式「智博行」當日順利運作的情況，稍作討論。  

  

 
4 .  為 購 置 博 物 館 藏 品 和 委 約 創 作 文 化 藝 術 項 目 的 5 億 元 撥 款  

 
4 .1  委 員 得 悉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二 零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中

建議向康文署撥款 5 億元，以供購置博物館藏品和委約創

作文化藝術項目作展覽及展示。委員大體支持上述建議。  

  
4 . 2  委員就撥款申請提出以下建議及意見︰  

 
( a )  康 文 署 可 考 慮 平 衡 不 同 博 物 館 的 需 要 ， 擬 定 開 支 計

劃 ， 及 估 算 分 配 撥 款 購 置 博 物 館 藏 品 及 委 約 創 作 文 化

藝術項目的比例；  

 
( b )  康 文 署 可 考 慮 為 使 用 這 筆 額 外 撥 款 訂 定 策 略 ， 例 如 使

用 撥 款 的 首 要 目 的 、 購 置 藏 品 的 數 量 、 舉 辦 節 目 的 數

目、設定使用時限；以及  

 
( c )  康 文 署 可 利 用 額 外 撥 款 ， 向 公 眾 介 紹 本 地 科 學 家 的

成 就 。  

 
4 . 3  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， 署 方 已 設 有 評 估 機 制 ， 用 作 評 審 各 項 有

關 購 置 博 物 館 館 藏 及 委 約 創 作 文 化 藝 術 項 目 的 撥 款 申 請 。

完 成 內 部 評 估 後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署 方 會 徵 詢 不 同 界 別 的 博 物

館專家顧問的專業意見。  

 

 

 

 
博物館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 

二零一八年六月  


